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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税与筹划

完善创投企业

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的建议

魏仁华 刘全山■

为支持创业投资企业发展，增加

创业企业直接融资渠道，缓解其融资压

力，2019 年 1 月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

局、发改委、证监会联合发布了《关于

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问

题的通知》（财税 [2019]8 号，以下简称

《通知》），明确了创投企业为其个人合

伙人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的具体办

法。《通知》在一定程度上对创投行业和

创投企业发展给予了支持和鼓励，但由

于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，使得在实际

执行过程中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税负难

以“只减不增”，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分

析并提出建议。

一、《通知》基本内容

《通知》明确了创投企业为其个人合

伙人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的具体办

法，即创投企业可以选择单一投资基金

核算或按创投企业年度所得整体核算，

对其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创投企业的所得

摘  要： 《关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》明确了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个人所得税的具体计算
办法，但在实务中存在着个人所得分类不够严谨、与上位法规定的个人所得范围不一致、实际税负可能上升以及税收穿

透不明确等问题。本文建议明确税目的具体内容，与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保持一致，避免分歧 ；降低税负，鼓励私

人资本进入创投行业 ；明确政策延续措施，稳定政策实施效果及预期，助力创投行业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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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活动的个人合伙人（创投企业个人

合伙人是个人投资人，即个人有限合伙

人 ；具体投资活动由普通合伙人负责实

施，普通合伙人一般为有限责任公司，

对创投企业承担无限责任），因为创投企

业个人合伙人的所得本质上是通过个人

财务投资行为获得所投创业企业的股权

转让所得，由于其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，

因而不能定性为生产、经营所得，而应

当按“财产转让所得”计算纳税，即按照

一次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

合理费用后的余额计算纳税。

此外，按照税收公平原则，禁止对

特定纳税人给予歧视性对待，也禁止在

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特定纳税人给

予特别优惠。不同的纳税对象和范围适

用不同的税基和税率，引发纳税人不同

的税收负担，对社会产生不同的经济后

果。对于同样一种投资行为，《通知》核

算方法的差异使得纳税人承担两种迥异

的税收负担，可能引发税收不公。

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。创投企业选

择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的，个人合伙人

从该基金应分得的股权转让所得和股息

红利所得，按照 20% 的税率计算缴纳个

人所得税 ；选择按年度所得整体核算的，

其个人合伙人应从创投企业取得的所得

按照“经营所得”项目 5% ～ 35% 的超额

累进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
二、实践中存在的问题

（一）个人所得分类不够严谨，与上

位法不一致，有悖税收公平原则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实施

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作为《通知》

的上位法，在其第六条对个人所得税法

规定的各项个人所得的范围进行了限

定 ：合伙企业的个人合伙人来源于境

内注册的合伙企业生产、经营的所得属

于经营所得。笔者认为，《条例》所指的

经营所得应是合伙企业个人提供产品或

者服务活动的经营所得，而不是指从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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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实际税负可能上升，与政策导

向相悖

1. 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时税基过

高，可能导致税负增加。若按单一投资

基金核算，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依

据股权转让所得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，

其税基为 ：股权转让所得应纳税所得额

= 年度股权转让收入－对应股权原值－

转让环节合理费用。《通知》规定，单一

投资基金发生的包括投资基金管理人的

管理费和业绩报酬在内的其他支出，不

得在核算时扣除。这部分支出为纳税人

合法合理支出，金额往往较大（按行业

惯例，创投企业投资期内年管理费为认

缴出资总额的 2%，基金回收期内为认缴

出资总额的 1.5%，基金回收延长期内为

未收回投资额的 1%。业绩报酬则一般可

达到实缴出资额全部回收后可供分配投

资净收益的 20%）。此外，投资所发生的

律师费、尽职调查费用和审计费等也不

可扣除，可扣除的转让环节合理费用通

常较少甚至不发生，由此可能导致按单

一投资基金核算的税基高于实际投资收

益，加重个人合伙人税负。

2. 按单一投资基金核算时亏损不能

跨年结转，可能降低投资收益，损害投

资人积极性。《通知》规定，单一投资基

金的股权转让所得，按一个纳税年度内

不同投资项目的所得和损失相互抵减后

的余额计算，余额小于零的，该基金年

度股权转让所得按零计算且损失不能跨

年结转，而且核算方式一经备案选用，3

年内不得变更。实务中，创投基金的投

资对象主要为初创期或成长期项目，从

投资到退出的周期多为 5 ～ 10 年，通常

是效益好的项目先退出，效益差的项目

由于缺少退出渠道往往拖延至清盘时才

能强制退出或报损。这样容易出现前期

赚钱的项目先交税、后期亏损的项目损

失却无法得到弥补的情况，无法反映真

实的创投所得，亏损无法弥补更是加重

了个人合伙人的税收负担。

3. 按年度所得整体核算，税率可能

偏高，增加税负。若选择按年度所得整

体核算，其税基为 ：年度经营所得 = 创

投企业每年度的收入总额－成本－费

用－损失。此法下税基的计算较为合理

（为个人有限合伙人应分得的净收益），

但却适用“经营所得”项目 5% ～ 35% 的

超额累进税率，依此规定，全年应纳税

所得额只要超过 50 万元即采用 35% 的

税率征税。实际业务中这一门槛明显偏

低，与国家通过税收优惠鼓励创投基金

发展的意图相悖。

（三）两个有待明确的问题

1. 税收穿透。《通知》规定，单一投

资基金核算方法仅适用于计算创投企业

个人合伙人的应纳税额。实务中通常是

通过合伙企业投资于创业企业（或者创

投基金），较少有个人投资者直接投资创

业企业，如果个人合伙人通过个人设立

的合伙企业等多层结构持有创投企业份

额，在取得分配收益时是否可以适用《通

知》规定按所得性质“穿透”处理？如果

创投企业按照单一投资基金核算，其所

得性质“穿透”能否根据“实质重于形式”

原则适用于最终个人投资者？《通知》

对于此类问题未予以明确，税收穿透能

否得到认可存在不确定性。

2. 政策适用期结束后的衔接。《通

知》规定，该税收政策执行期限为 2019

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，共

5 年。基金的存续期通常是 5 ～ 10 年，有

些特殊行业（如医药行业）的投资期限

更长（可达 10 ～ 20 年），政策执行期限

偏短且衔接问题未予明确，政策的延续

性就存在不确定性，不利于稳定个人投

资者预期。

三、政策完善建议

一是明确税目的具体内容，尽量与

《条例》保持一致，避免征纳双方引发争

议。明确界定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获取

的股权转让所得的性质和内涵，锁定其

所属征税对象的范围归属，保持与《条

例》的规定相一致，避免产生歧义，有

利于纳税人选择适用的政策计算缴纳税

额，也利于征管机构进行税收征管，避

免税收征纳双方的分歧与争议。另外，

还可以简化创投企业个人合伙人的所得

核算方式，消除税率选择空间，保持同

行业投资人的税负公平合理。

二是切实降低税负，鼓励私人资本

进入创投行业。由于创投企业从投资到

退出周期较长（分为投资期、退出期和

延长期），投资期基本没有收益，退出期

和延长期才会陆续有收益产生，由此建

议 ：（1）个人合伙人纳税所得按年预缴，

基金整个存续期结束时汇算清缴。（2）

明确税收穿透政策。按实质重于形式的

原则，对采用多层嵌套结构进行投资，

明确按照所得性质类别穿透处理，追溯

至最终投资者个人，避免税收流失的同

时实现税收公平。（3）采用大数据进行

个人所得汇算缴税。金税三期平台运用

大数据技术，可以获取、分析创投企业

和个人投资信息，精准把握个人合伙人

综合所得，细化汇算清缴管理。

三是明确政策延续措施，稳定政策

实施的效果。创投企业投资周期较长，

可能在政策有效期内，投资项目还没有

退出，政策就已经失效。建议明确政策

的延续与衔接措施，稳定行业的投资信

心，正确引导投资人的预期行为，增强

创业企业未来发展的后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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